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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 425/2010号来文 

  委员会在 2012年 10月 29日至 11月 23日第四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 
决定 

提交人： I.A.F.B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申诉日期： 2010年 6月 22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2年 11月 13日 

事由： 将申诉人驱逐至阿尔及利亚 

实质性问题： 回到原籍国后有遭受酷刑的危险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据不足，显然无确凿根据 

所涉《公约》条款： 第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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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条在第四十九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425/2010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I.A.F.B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申诉日期： 2010年 6月 22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2年 11月 13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I.A.F.B 代表自己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条提交的第 425/2010号申诉的审议， 

 考虑了申诉人及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资料， 

 通过以下：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条第 7款作出的决定 

1.1  来文的申诉人 I.A.F.B.是阿尔及利亚国民，出生于 1966 年 10 月 26 日。他
声称，如果自己从瑞典被遣返回阿尔及利亚，就会成为违反《公约》第 3条行为
的受害者。申诉人无律师代理。 

1.2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CAT/C/3/Rev.5)第 114条(以前的第 108条)，新申诉和
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代表委员会于 2010年 7月 12日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申诉
人来文期间不要将其驱逐到阿尔及利亚。这一请求是根据申诉人来文中所载的情

况作出的，而缔约国被告知，有可能根据从当事双方收到的资料和文件对这一请

求进行复核。 

1.3  2011年 4月 13日，经缔约国请求，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代表委员
会决定取消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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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8年，在怀疑 1986年父亲死亡一事有蹊跷后，申诉人写信给阿尔及利亚
国防部秘书长，请求调查其父死亡的背景。他的父亲是情报安全局副局长，情报

部门的一名指挥官，曾在驻大马士革使馆担任武官。申诉人未毕业即离开军校，

他在与军校老同学庆祝新年的聚会上得知父亲被暗杀。根据军中一名朋友提供的

消息，其父死在军队的精神病院，死前曾与军医吵架，据说其父当时泄漏了军事

机密。该军医奉国防部指示，为他注射了强力镇静剂，导致心脏衰竭。申诉人于

2005年 2月 11日和 5月 5日致函总统，请求总统对其父死亡一事展开调查。申
诉人的第二封信发出后，有两个人趁他不在家时去了他家。据军中一名朋友指

认，其中一人为军方特工。2005 年 12 月，申诉人第三次致函总统，信中强烈批
评当局和军方，指责军方须为两次屠杀平民事件负责，质疑前总统布迪亚夫被暗

杀一事，并透露了在巴黎轻轨(RER)列车上负责执行暗杀的几个人的姓名。2005
年 12月 15日，申诉人被逮捕，护照被没收。在 5天时间内，他遭到殴打和死亡
威胁，还有官员朝他身上撒尿。申诉人被关押 20 天后，于 2006 年 1 月 4 日释
放，但之前在死亡威胁下被迫签署一份文件，其中他承认是在阿尔及尔活动的伊

斯兰教团体的一员。但他从未被控以任何罪名，可自由旅行，只须每星期一次向

警局报到。申诉人被释放后，其妻子拍摄了他身上伤疤的相片，后来曾向瑞典移

民当局出示。 

2.2  旧护照于 2005年 12月 15日被没收后，申诉人通过向官员行贿而领到了一
本新护照。2007年，申诉人赴埃及探视母亲。2008年 3月 20日，申诉人释放后
须每周报到的警局要求他带上护照去一趟警局。由于怀疑情报部门继续在寻找

他，申诉人决定逃亡。于是，2008 年 3 月 27 日来到瑞典并寻求庇护。4 天后，
他妻子的护照在阿尔及利亚被没收。在他离境后的 1年时间内，便衣人员定期探
访他妻子，询问他的下落并威胁她。 

2.3  2009 年 12 月 17 日，瑞典移民部门驳回了申诉人的庇护申请，理由是他提
交的文件不足以证明他曾遭受过酷刑。申诉人指出，当初情报部门警告他不得对

任何人提及曾被拘留，而且不得要求开任何医学证明。移民部门承认他曾数次致

函总统，但不认为这在他回国后会构成遭受酷刑的实际危险。瑞典当局还注意

到，申诉人在其父死亡 12年和 19年之后才采取行动。申诉人则指出，父亲死亡
之时，他才 20岁，正在军中服役。他解释说，他 2005年离开军队并从友人得知
情况之后才决定调查父亲死亡一事。瑞典移民部门认为，他父亲死亡的原因以及

申诉人因致函总统遭到报复而被搜查的说法不可信。移民部门还指出，2007
年，申诉人曾到瑞典旅行但未申请庇护，这也令他担心迫害的说法存在疑点。申

诉人说，当时他没有感到有危险，因为警局尚未召见他。瑞典移民局还判定，申

诉人离境后便衣人员定期探访他妻子的说法不可信，因为他从 2007 年起就与妻
子分居，他向瑞典当局提交的签证申请表上填写的是不同的地址。对此，申诉人

解释说，申请签证之时，他与妻子之间有些争执并按穆斯林教规矩分手，但未正

式离婚。在离开阿尔及利亚之前，他们言归于好，因而取消了分手，户口簿可证

明他是已婚。但为了保护他妻子不被骚扰，他对阿尔及利亚当局声称他们仍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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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移民局又断定，申诉人护照被没收的说法不大可信，更大的可能是旧护照没

有空白页而需要换发。申诉人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护照上表明他的埃及居留许

可有效期到 2008 年 8 月 23 日为止，因此护照换发的说法是说不通的。他还表
示，他等了 14 个月才出国，证明他是担心被逮捕。2010 年 3 月 16 日，哥德堡
行政法院驳回他的上诉。2010 年 6 月 3 日，上诉法院也驳回他的上诉。2010 年
6月 7日，他接到通知须在一个月内离开瑞典国境，否则会被驱逐。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若将他驱逐至阿尔及利亚，会违反《公约》第 3 条。他声
称，瑞典当局未考虑到人权在阿尔及利亚不被尊重，过去 18 年来阿尔及利亚一
直处于紧急状态。他还声称，情报部门一贯施行酷刑，而且特工可以逍遥法外。

他说，如果被遣返阿尔及利亚，他确实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他还说，第三国庇护

申请被驳回的阿尔及利亚公民若回国，一般会被怀疑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因而容

易遭到报复。 

3.2  申诉人还声称，移民当局受到了瑞典驻阿尔及尔使馆来函的影响，使馆人
员在信中告诉负责的移民官员说她 2007 年曾拒绝发给申诉人签证并对另一同事
2008年发给他签证一事感到遗憾。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1 年 3 月 24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并要求取消
临时措施。 

4.2  缔约国称申诉人提供的一些译文未准确反映国内当局的议事情况，于是对
事实作了澄清。2008 年 3 月 27 日，申诉人向移民局提出庇护申请并附上护照，
护照颁发日期为 2006年 6月 5日，有效截止日期为 2011年 6月 4日，申根签证
有效截止日期为 2008年 3月 30日。申诉人在初次面谈中表示，他受到军事安全
部门威胁，因为他曾写信询问其父亲的死因。他声称，他为此被逮捕和遭到酷

刑。在提交移民局的材料中，申诉人声称他有可能被监禁至少 20 年，其间会遭
到酷刑。他还声称，受威胁和迫害的原因是他曾于 1998 年致函国防部长并曾于
2005年 2月 11日、5月 5日和 12月 4日及 2008年 3月 22日致函总统，要求澄
清其父亲的死因。2005 年 12 月 15 日，申诉人据报告被逮捕和受到人身虐待。
申诉人声称，在 2006 年 1 月 4 日被释放前，他被迫签署一份自白书，承认是伊
斯兰教团体的一员，并须保证每周向警局报到一次。申诉人指出，他未因任何罪

名被定罪，却处于警方监视之下。2008 年 3 月 20 日，申诉人据称被警方召见，
并要他带上护照。由于他的护照留在埃及使馆，他承诺 2008年 3月 27日带护照
去。但他出了国。他说，他出国 4天后，他妻子的护照被没收。 

4.3  2009 年 12 月 17 日，移民局驳回申诉人的庇护申请，认为警方的召见通知
十分潦草，字迹难辨。移民局还认为，既然据称每周要报到一次，警方还要召见

他，岂不是怪事。从申诉人作为受过酷刑的证据提交的相片看来，尤其是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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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任何医学证明的情况下，不可能断定受伤的性质和时间。移民局承认申诉人

曾致函总统。但它认为，该证据本身不足以证明有受迫害的危险。它还认为，申

诉人的护照不大可能遭到没收，因为旧护照的副本表明已无任何空白页，有必要

换发。它还指出，申诉人等了 12年和 19年之久才设法查明父亲死因，有点不可
思议。其父遭军方或政权杀害的说法被认为离奇和不大可能。移民局又指出，

2005 年 5 月两名便衣警察趁他不在家时登门造访的说法不可信。当局去他妻子
家找他的说法也不可信。它进一步指出，申诉人曾在申根地区停留过而未申请庇

护，这表明他不认为需要保护。他在遭受酷刑后，还在阿尔及利亚待了两年。此

外，移民局认为，申诉人看来不会因写过信而有受到过于严重的处罚的危险。 

4.4  2010年 3月 16日，移民法院驳回申诉人的上诉，认为申诉人未有力地证明
他因写给当局的信函的内容而被警方召见，申诉人也不至于因他所称之事而有受

到过于严重的处罚的危险，即使因此而被定罪。它还考虑到，2006 年至 2008 年
期间，申诉人能够赴埃及数次，未遇到任何阻碍，2007 年停留申根地区期间也
未请求国际保护。从他的案情看来，阿尔及利亚当局不大可能对他感兴趣。他声

称他在国外申请庇护会使他有可能被当成与伊斯兰恐怖分子有关联，对这一点，

法院判定申诉人不大可能会遭到报复，因为他据称被迫签署了自白书，承诺自愿

向警方报到。这意味着申诉人不再与这类团伙有任何关联。2010 年 6 月 3 日，
移民上诉法院拒绝受理上诉。2010 年 6 月 23 日，移民局决定不发给居留许可或
下令重审此案。2010 年 7 月 8 日，移民上诉法院裁定，瑞典驻阿尔及尔使馆一
等秘书的来函对庇护审理程序没有任何影响，驳回了申诉人重新审理此案的请

求。 

4.5  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缔约国承认，所有国内补救办法都已用尽，也未发现
同一事项已由或正由其他国际调查或调解程序审议。缔约国指出，申诉人称自己

若被遣返阿尔及利亚就有可能因《公约》第 3条遭到违反而受害，但没有为申诉
得到受理提供充分证据，来文显然无确凿根据，因此应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2款的规定，宣布来文不予受理。1 

4.6  关于案情，缔约国指出，有理由对阿尔及利亚目前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
它并不想低估其严重性，因为布特弗利卡总统于 2009 年当选连任，恐怖分子嫌
犯得不到公平审判，对酷刑和虐待指控不加调查，采信以逼供手段得到的自白，

而且在 2011 年 2 月解除紧急状态后仍对抗议活动加以驱散。2 但是，这些情况
本身不足以证明申诉人被遣返阿尔及利亚会违反《公约》第 3条。申诉人需要证
明他本人可能会受到违反《公约》第 1条的待遇。关于申诉人本人在阿尔及利亚

  

 1 见第 216/2002号来文，H.I.A.诉瑞典，2003年 5月 2日通过的决定，第 6.2段。 

 2 例如见“2010 年大赦国际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年度报告”；人权观察社，“2010 年世界报告”
和“2011 年世界报告”；美国国务院，“人权表现国别报告–阿尔及利亚”(2010 年 3 月 11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政部，“阿尔及利亚：原籍国情况报告”(2011年 3月
14 日)；2007 年阿尔及利亚人权情况报告，瑞典外交部发布；和联合王国，内政部，“行动指
南：阿尔及利亚”( 2006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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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遭到酷刑的危险这一点，缔约国指出，移民局是在与申诉人两次面谈之后作决

定的，移民法院是在开庭口头听证之后作裁决的。它还指出，国内立法所载的原

则与《公约》相同，因而其移民当局在判定申诉人的可预见真实个人风险方面适

用的检验标准与委员会相同。因此，它强调，应当对缔约国移民当局的实地评估

予以高度重视。 

4.7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向委员会所提申诉的根据和理由与提交缔约国当局的
根据和理由相同。然而，除此之外，申诉人还对其叙述中的不一致之处作了进一

步解释。缔约国认为，有几个理由要对申诉人说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它指出，

申诉人声称他为了保护妻子不受骚扰而伪称与妻子分居，这一说词先前未提出

过，而且与他过去的说法不吻合，过去他称他们夫妻的婚姻在 2008 年 2 月出了
问题，而在申诉人申请赴瑞典签证之后问题得到了解决。它还强调，申诉人所称

埃及居留许可仍然有效因而没理由换发护照的说法与他先前所称由于离开埃及超

过 6个月致使居留许可失效的说法相互矛盾。这使人很难相信申诉人说的护照被
警方没收这一点。缔约国又指出，申诉人护照上盖的章显示他进出阿尔及利亚毫

无问题。它说，申诉人没有解释在他据称通过贿赂而得以于 2008年 3月 27日离
开国境之前何以能够曾离开并返回阿尔及利亚。此外，申诉人承认他未被控以任

何罪名。如果为了防止他出境而没收过他护照，则他出境不大可能不引起安全部

门或警方注意。其他一些说法也有疑点，例如申诉人据称于 2005 年遭受酷刑后
仍留在阿尔及利亚；他有几次机会出国，到过埃及，他母亲住在那里而且他也有

居留许可，还到过申根地区，但他没有留在国外。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据

称在 2005年遭受酷刑但等到 2008年 3月才寻求保护而没有在早前几次离开阿尔
及利亚之时这样做，他的说法并不可信。所以，缔约国表示，申诉人未能证明他

过去确有可能受过酷刑 ，也未证明他在离开阿尔及利亚之前突然引起当局注
意，以至于离境或返回时有遭受酷刑的危险。 

4.8  缔约国还指出，即使可认定申诉人如所称的那样曾致函总统和国防部长，
而一些国际人权报告证实诽谤罪在 2008年和 2009年可判长达 6个月监禁，但申
诉人 2005 年写的信并未招致任何迫害，因此他 2008 年 3 月 22 日的信也不大能
够构成会带来迫害危险的合理理由。来文中未提及信已收悉，也未提供资料说明

该信导致了迫害。 

4.9  缔约国确认，使用伪造证件非法离开阿尔及利亚或经由官方边界站以外的
通道出境，是会被惩处的违法行为。但案情表明，申诉人是使用真实护照由普通

边界站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他有依法遭到惩处的风险。 

4.10  根据来文提交时可获得的信息，庇护申请被驳回本身不会对返回阿尔及利
亚造成影响。有些报告所载的信息表明，庇护申请被驳回的人回国可能会被阿尔

及利亚当局怀疑曾参与过恐怖主义行动，但这指的是因国家安全理由没有获得庇

护的人。
3 这与申诉人的情况不相关。没有证据表明离开阿尔及利亚一段时间后

  

 3 返回国信息项目，“国别情况：阿尔及利亚”(2009 年 5 月)，第 12-13 页；另见大赦国际，
“联合王国：不顾一切遣返阿尔及利亚”(2007年 2月 26日)。 



CAT/C/49/D/425/2010 

GE.13-40659 7 

或庇护申请被驳回后返回的人有遭受酷刑的危险。而且，没有迹象表明阿尔及利

亚当局知道申诉人申请过庇护且被驳回，申诉人早前从欧洲及其他国家再入境也

从未遇到任何麻烦，尽管他声称曾签署过自白书说自己是伊斯兰教团体的一员。 

4.11  最后，缔约国指出，所称的遭到酷刑一事若真有其事，也是 5 年多前发生
的；申诉人据称遭到酷刑后，能够在阿尔及利亚居住了两年多才离开阿尔及利

亚，并能够离开和返回阿尔及利亚而未遇到麻烦。它指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阿

尔及利亚当局仍对申诉人感兴趣。因此，缔约国认为，就他的案件而言，申诉人

提出的证据和叙述的案情不足以证明据称存在的酷刑危险是可预见的、真实的和

个人的。它指出，关于违反第 3条的指控明显缺乏根据。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1 年 5 月 3 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他指出，缔约国未
谈及瑞典驻阿尔及尔使馆一等秘书来函的问题，而此事因使他有权要求国内法院

重审他的案件，特别是因为独立和公正原则没有得到尊重。他说，使馆一等秘书

这样做，是因为他初次申请瑞典签证于 2007年 6月 18日遭拒绝后曾坚持索回原
始文件。他说，一等秘书在信中批评了他的个性，语带侮辱，怀有偏见，这影响

了移民局的裁决。申诉人还说，缔约国未解释作此裁决的人为何不是与他面谈的

移民局官员。 

5.2  申诉人重申，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不稳定，特别是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发生骚
乱之后。申诉人再次表明，他曾被迫签署自白书说自己是伊斯兰教团体的一员，

而且他曾在致总统的信中透露陆军与屠杀平民的行为有牵连以及情报安全局下令

暗杀布迪亚夫总统并与巴黎轻轨列车上的暗杀行动有牵连。 

5.3  申诉人还说，相片可以证明他受过虐待，他未能取得医学证明是因为他受
到威胁，特别是医学证明只能由公立医院的法医签发。他若去公立医院，警方就

会知道，因为每个公立医院都驻有警方人员。 

5.4  关于护照被没收一事，申诉人指出，旧护照上最后一次盖章日期为 2005 年
11 月，比没收日期早了 1 个月，要是换发，就会在一般期限即 1 个月内换发
了。而他的新护照是 2006 年 6 月 5 日领取的，是旧护照被没收 6 个月后的事。
他还指出，他等了很长时间才于 2007年 8月 24日出国，是因为他担心当局会发
现他有新护照而逮捕他。 

5.5  关于他有行动自由这一点，申诉人指出，情报安全局不能随意替他按上罪
名，而且认为他护照被没收就无法离开阿尔及利亚。鉴于当局根本不知道他有新

护照，加上他未被通缉且外出旅行未作声张，所以能自由旅行而未引起怀疑。他

还重申，首次赴申根地区时，他不觉得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还未收到 2008 年 3
月 20日警方的召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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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1 年 5 月 10 日，申诉人通知委员会，将他驱逐回阿尔及利亚的程序已经
启动。2011 年 7 月 20 日，申诉人通知委员会，由于担心被驱逐回阿尔及利亚，
他已于 2011年 7月 13日自愿离开瑞典前往埃及。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的问题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依照《公约》第 22 条决定该来文
可否受理。委员会已经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确定同一事项未
经其他国际调查或调解程序审议，也不在其他程序审议中。 

7.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条第 5款(b)项，除非确知有关个人已用尽
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否则它不得审议该人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

本案中，缔约国承认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来文显然无确凿根据，应宣布不予受理。委
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已于 2011年 7月 13日自愿离开缔约国前往埃及，因而裁
定，既然他已离境前往埃及，则委员会审理来文已无意义，事情的发展已不符合

《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因为他已不再面临缔约国将其遣返阿尔及利亚
的任何风险。 

8.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公约》第 22条第 2款，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申诉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
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